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法治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前

瞻性的探索实践。福建倍加珍惜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倍加珍惜这一独特优势。省
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
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战略布局，立足本省区位优势，深入推进
法治强省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涉外法治作为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持续提升涉外法治研究、学术交流、执
法司法合作的效能，实施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行动，推动搭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泛法务产业链，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信心坚定、
成效斐然。

历史上，新加坡是福建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改革开放后，新加坡又
是最早参与福建开放发展的国家之一。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
与新加坡友好关系历史悠久，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各领域合作基础良好。作为亚
太地区重要的贸易、金融、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与福建在国际商事法务
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共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随
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双方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合作
与发展机会。

去年以来，福建积极探索建设海丝中央法务区，明确了“打造立足福建、辐
射两岸、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东南沿海法治高地”的建设定位，提出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建设目标。新加坡国际仲裁
中心等机构积极参加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并在启动大会暨首届论坛上致辞。当
前，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正乘势而上、提速增效。最高人民法院已批准在海丝中
央法务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海丝中央法务区秘书处已经正式成立，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海丝云平台等先后投入运行，一大批重点项目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今天，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秘书处、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还将与
海丝中央法务区秘书处签署合作备忘录。我们诚挚希望新加坡有关法务机构与海



丝中央法务区进一步加强合作往来，深化拓展交流，在相互帮助、相互借鉴的过
程中实现双赢，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法务聚集区和涉外商事海事纠纷
解决优选地，助力双方扩大投资和贸易往来，推动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2019 年 1 月 24 日，首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在北京召开。
当时，我曾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文化因交流而
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精彩论述，在致辞中对论坛表达祝愿。三年来，各
位同仁围绕建立健全多层次、立体化、良性互动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为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提供了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我相信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的举办，必将碰撞出更多
智慧的火花、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